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10號

原      告  黃泓嘉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離職

證明書予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

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

人員，薪資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被告於原告任職

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僅給予原告每月休假6天，已損

害原告權益，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8月7日以未收到薪水、加班費及超

時加班，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

時9小時，然原告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

加班時數為15.5小時，被告不論加班時長均給予每小時200

元之加班費，已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故被告尚應給付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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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費之差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被告違反勞基法規定

經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得請求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

資遣費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

第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5,7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如附表編號1、2所示加班費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

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

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

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

9條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自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

資3萬2,000元，其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

之加班時數為15.5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勞動契約、打

卡紀錄及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至17、19、23

頁），堪信為真實。準此，原告於平日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

數，113年7月為26小時，8月為4小時，共30小時，此部分係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被告尚有每小時23元差額未給付，

故仍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690元平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應屬

有據。原告復於休假日額外上2天班，各12小時工作時間，

此部分被告尚有如附表編號2所示3,734元休假日加班費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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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支付，亦屬有據。故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差額共計

4,424元，為有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著

有明文。另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

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

之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

95條第1項前段、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定期契

約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係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此

項勞工之權利，不得以勞雇雙方之特約約定勞工自請離職須

待雇主核准始生效力而限制之，縱有此特約，亦違反法令而

無效。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

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

　⒉查被告提供原告之薪資條所記載加班費並未依勞基法計算方

式給付超過2小時之加班費，且勞動契約約定每月休假6日亦

為反勞基法規定，是原告主張其於113年8月7日向原告員工

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員工亦有給予離職證明書，然並非

勾選非自願離職（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已通知被告

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以被告所為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原告所表達欲

終止日即113年8月7日發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從而，兩

造間系爭勞動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

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

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

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平均工資，係指

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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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原

告平均工資為3萬2,000元，到職日為113年7月8日，離職日

為113年8月7日，計算原告資遣費基數為1/24，則本件原告

主張應給付資遣費1,334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

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

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

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就

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

止，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為有理由。

　㈣再按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且依勞基法終

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亦有明定。是本件原

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8日（見本院卷第

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予准

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5,758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

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

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

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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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

編號 給付種類 金額 計算式

1 加班費（兩小時

加班費）

690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共30小時

（7月26小時、8月4小時）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為223元（32,00

0/240×1.67＝223），與被告給付每小

時加班費200元之差額為23元。

30×23=690

2 加班費（休假日

加班費）

3,734 （32,000/240×1×8）＋（32,000/240×

1.34×2）＋（32,000/240×1.67×2）≒

1867

1,867×2=3,734

3 資遣費 1,334 32,000/2/12≒1334

合計 5,758 3,734＋690＋1,33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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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10號
原      告  黃泓嘉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資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僅給予原告每月休假6天，已損害原告權益，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8月7日以未收到薪水、加班費及超時加班，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時9小時，然原告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加班時數為15.5小時，被告不論加班時長均給予每小時200元之加班費，已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故被告尚應給付該部分加班費之差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被告違反勞基法規定經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得請求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7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如附表編號1、2所示加班費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9條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自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資3萬2,000元，其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加班時數為15.5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勞動契約、打卡紀錄及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至17、19、23頁），堪信為真實。準此，原告於平日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113年7月為26小時，8月為4小時，共30小時，此部分係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被告尚有每小時23元差額未給付，故仍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690元平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應屬有據。原告復於休假日額外上2天班，各12小時工作時間，此部分被告尚有如附表編號2所示3,734元休假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亦屬有據。故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差額共計4,424元，為有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著有明文。另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此項勞工之權利，不得以勞雇雙方之特約約定勞工自請離職須待雇主核准始生效力而限制之，縱有此特約，亦違反法令而無效。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
　⒉查被告提供原告之薪資條所記載加班費並未依勞基法計算方式給付超過2小時之加班費，且勞動契約約定每月休假6日亦為反勞基法規定，是原告主張其於113年8月7日向原告員工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員工亦有給予離職證明書，然並非勾選非自願離職（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已通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以被告所為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原告所表達欲終止日即113年8月7日發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從而，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原告平均工資為3萬2,000元，到職日為113年7月8日，離職日為113年8月7日，計算原告資遣費基數為1/24，則本件原告主張應給付資遣費1,334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
　㈣再按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且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亦有明定。是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8日（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758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
		編號

		給付種類

		金額

		計算式



		1

		加班費（兩小時加班費）

		690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共30小時
（7月26小時、8月4小時）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為223元（32,000/240×1.67＝223），與被告給付每小時加班費200元之差額為23元。
30×23=690



		2

		加班費（休假日加班費）

		3,734

		（32,000/240×1×8）＋（32,000/240×1.34×2）＋（32,000/240×1.67×2）≒1867
1,867×2=3,734



		3

		資遣費

		1,334

		32,000/2/12≒1334



		合計

		


		5,758

		3,734＋690＋1,334＝5,75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10號
原      告  黃泓嘉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離職
    證明書予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
    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
    人員，薪資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被告於原告任職
    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僅給予原告每月休假6天，已損
    害原告權益，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8月7日以未收到薪水、加班費及超
    時加班，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
    時9小時，然原告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
    加班時數為15.5小時，被告不論加班時長均給予每小時200
    元之加班費，已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故被告尚應給付該部分
    加班費之差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被告違反勞基法規定
    經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得請求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
    資遣費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
    第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
    ,7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如附表編號1、2所示加班費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
    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
    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
    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動基準法第
    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
    9條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自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資
    3萬2,000元，其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
    加班時數為15.5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勞動契約、打卡
    紀錄及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至17、19、23頁），
    堪信為真實。準此，原告於平日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113
    年7月為26小時，8月為4小時，共30小時，此部分係超過2小
    時之加班時薪，被告尚有每小時23元差額未給付，故仍有如
    附表編號1所示690元平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應屬有據。原
    告復於休假日額外上2天班，各12小時工作時間，此部分被
    告尚有如附表編號2所示3,734元休假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
    亦屬有據。故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差額共計4,424元
    ，為有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著有
    明文。另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
    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
    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
    條第1項前段、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定期契約
    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
    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此項
    勞工之權利，不得以勞雇雙方之特約約定勞工自請離職須待
    雇主核准始生效力而限制之，縱有此特約，亦違反法令而無
    效。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
    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
　⒉查被告提供原告之薪資條所記載加班費並未依勞基法計算方
    式給付超過2小時之加班費，且勞動契約約定每月休假6日亦
    為反勞基法規定，是原告主張其於113年8月7日向原告員工
    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員工亦有給予離職證明書，然並非
    勾選非自願離職（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已通知被告
    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以被告所為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
    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原告所表達欲
    終止日即113年8月7日發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從而，兩
    造間系爭勞動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
    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
    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
    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
    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
    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原告
    平均工資為3萬2,000元，到職日為113年7月8日，離職日為1
    13年8月7日，計算原告資遣費基數為1/24，則本件原告主張
    應給付資遣費1,334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
    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
    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就業
    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
    ，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為有理由。
　㈣再按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且依勞基法終
    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亦有明定。是本件原
    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8日（見本院卷第
    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5,758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
    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
    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
    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
編號 給付種類 金額 計算式 1 加班費（兩小時加班費） 690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共30小時 （7月26小時、8月4小時）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為223元（32,000/240×1.67＝223），與被告給付每小時加班費200元之差額為23元。 30×23=690 2 加班費（休假日加班費） 3,734 （32,000/240×1×8）＋（32,000/240×1.34×2）＋（32,000/240×1.67×2）≒1867 1,867×2=3,734 3 資遣費 1,334 32,000/2/12≒1334 合計  5,758 3,734＋690＋1,334＝5,75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10號
原      告  黃泓嘉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資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僅給予原告每月休假6天，已損害原告權益，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8月7日以未收到薪水、加班費及超時加班，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時9小時，然原告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加班時數為15.5小時，被告不論加班時長均給予每小時200元之加班費，已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故被告尚應給付該部分加班費之差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被告違反勞基法規定經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得請求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7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如附表編號1、2所示加班費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9條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自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資3萬2,000元，其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加班時數為15.5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勞動契約、打卡紀錄及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至17、19、23頁），堪信為真實。準此，原告於平日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113年7月為26小時，8月為4小時，共30小時，此部分係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被告尚有每小時23元差額未給付，故仍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690元平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應屬有據。原告復於休假日額外上2天班，各12小時工作時間，此部分被告尚有如附表編號2所示3,734元休假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亦屬有據。故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差額共計4,424元，為有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著有明文。另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此項勞工之權利，不得以勞雇雙方之特約約定勞工自請離職須待雇主核准始生效力而限制之，縱有此特約，亦違反法令而無效。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
　⒉查被告提供原告之薪資條所記載加班費並未依勞基法計算方式給付超過2小時之加班費，且勞動契約約定每月休假6日亦為反勞基法規定，是原告主張其於113年8月7日向原告員工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員工亦有給予離職證明書，然並非勾選非自願離職（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已通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以被告所為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原告所表達欲終止日即113年8月7日發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從而，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原告平均工資為3萬2,000元，到職日為113年7月8日，離職日為113年8月7日，計算原告資遣費基數為1/24，則本件原告主張應給付資遣費1,334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
　㈣再按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且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亦有明定。是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8日（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758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
		編號

		給付種類

		金額

		計算式



		1

		加班費（兩小時加班費）

		690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共30小時
（7月26小時、8月4小時）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為223元（32,000/240×1.67＝223），與被告給付每小時加班費200元之差額為23元。
30×23=690



		2

		加班費（休假日加班費）

		3,734

		（32,000/240×1×8）＋（32,000/240×1.34×2）＋（32,000/240×1.67×2）≒1867
1,867×2=3,734



		3

		資遣費

		1,334

		32,000/2/12≒1334



		合計

		


		5,758

		3,734＋690＋1,334＝5,75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10號
原      告  黃泓嘉  
被      告  皇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秉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開立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之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柒佰伍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資新臺幣（下同）3萬2,000元。然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依法給付加班費及僅給予原告每月休假6天，已損害原告權益，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3年8月7日以未收到薪水、加班費及超時加班，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約定每日工時9小時，然原告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加班時數為15.5小時，被告不論加班時長均給予每小時200元之加班費，已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故被告尚應給付該部分加班費之差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又被告違反勞基法規定經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得請求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7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如附表編號1、2所示加班費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7條第1項、第39條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自113年7月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小編人員，薪資3萬2,000元，其於113年7月之加班時數已達58小時，8月之加班時數為15.5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勞動契約、打卡紀錄及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至17、19、23頁），堪信為真實。準此，原告於平日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113年7月為26小時，8月為4小時，共30小時，此部分係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被告尚有每小時23元差額未給付，故仍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690元平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應屬有據。原告復於休假日額外上2天班，各12小時工作時間，此部分被告尚有如附表編號2所示3,734元休假日加班費差額未支付，亦屬有據。故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加班費差額共計4,424元，為有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資遣費部分：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著有明文。另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又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第48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不定期契約之勞工以單方意思表示對雇主表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形成權之行使，無待乎對方之同意或核准，即生效力。此項勞工之權利，不得以勞雇雙方之特約約定勞工自請離職須待雇主核准始生效力而限制之，縱有此特約，亦違反法令而無效。是不定期契約之勞工向雇主提出辭職，此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雇主，發生效力。
　⒉查被告提供原告之薪資條所記載加班費並未依勞基法計算方式給付超過2小時之加班費，且勞動契約約定每月休假6日亦為反勞基法規定，是原告主張其於113年8月7日向原告員工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原告員工亦有給予離職證明書，然並非勾選非自願離職（見本院卷第73頁），足見原告已通知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原告以被告所為違反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原告所表達欲終止日即113年8月7日發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從而，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
　⒊又按勞工適用勞退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亦有明文。經查，原告平均工資為3萬2,000元，到職日為113年7月8日，離職日為113年8月7日，計算原告資遣費基數為1/24，則本件原告主張應給付資遣費1,334元，應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
　⒈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開立前開事由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
　㈣再按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且依勞基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亦有明定。是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8日（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第1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758元及自113年9月28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勞工之給付請求訴訟，並經本院就本判決主文第一項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附表：
編號 給付種類 金額 計算式 1 加班費（兩小時加班費） 690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數共30小時 （7月26小時、8月4小時） 超過2小時之加班時薪為223元（32,000/240×1.67＝223），與被告給付每小時加班費200元之差額為23元。 30×23=690 2 加班費（休假日加班費） 3,734 （32,000/240×1×8）＋（32,000/240×1.34×2）＋（32,000/240×1.67×2）≒1867 1,867×2=3,734 3 資遣費 1,334 32,000/2/12≒1334 合計  5,758 3,734＋690＋1,334＝5,758 



